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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緩瀉劑」治便祕？這些族群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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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祕是因為腸蠕動太慢或水分不足，使

得糞球太硬而阻塞腸道，醫師診治時，會建

議患者調整飲食或生活作息，有時也會開立

「緩瀉劑」以治療症狀。緩瀉劑究竟是什麼

藥？為何可以用來解決便祕問題？又該怎

麼服用最有效？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下簡

稱食藥署）特別邀請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

葉爵榮藥師，為大家介紹緩瀉劑的種類、正

確治療方式及注意事項。 

膳食纖維、纖維補充劑和散裝瀉藥: 主要成分為洋車

前子、甲基纖維素、聚碳芬鈣和小麥糊精。須將整包粉

末或錠劑搭配少量水吞服後，再補充大量水分，藉由纖

維素進入腸道的吸水膨脹作用，促進腸蠕動，增加糞便

質量，軟化糞便，達到排便效果。 

因服用簡單且安全，是最符合生理消化作用的治療方

法，但腎功能不良，須限制水分攝取的患者，不適合使

用這類緩瀉劑。 

 一般膳食纖維的建議量是每天 20 至 35 克，建議從少量開始並緩慢增加纖維攝入

量來調節，可減少腹部脹氣。天然穀物、麥麩、柑橘類水果、豆類食物也有類似

效果。 

除了纖維類食物之外，蘋果、桃子、梨、櫻桃、葡萄乾、葡萄和堅果等食物的糖

成分（山梨糖醇和果糖）對於緩解便祕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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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上路：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表面活性劑:又稱糞便軟化劑，目的在降低糞便表面張力，使水分更容易進入糞

便。雖然副作用很少，但效果不如其他瀉藥。 

不易吸收的糖（聚乙二醇、乳果糖、山梨糖醇）及鹽（鎂乳、檸檬酸鎂、硫酸鎂）

滲透劑:促進腸道水分泌，從而增加大便次數。過量使用易影響電解質平衡並增加

體液容量，可能會對心和腎功能不良病人形成負擔。氧化鎂具抑制胃酸作用，可

同時緩解胃部不適、灼熱感或消化不良，但腎衰竭病人應小心高鎂血症。 

刺激性瀉藥（秘可舒 Bisacodyl、番瀉葉苷 Sennoside A、B）:主要透過改變腸粘

膜的電解質運輸，增加腸道蠕動。其中秘可舒具有胃部刺激作用，因此製作成腸

道釋放劑型，需要整顆吞服。番瀉葉苷為中藥成分，可磨粉給藥。長期連續服用

這類藥物可能與低鉀血症、蛋白質流失性腸道疾病、鹽超負荷相關。但長期使用

刺激性瀉藥並不會導致結腸結構或功能受損，也不會增加結腸直腸癌或其他腫瘤

風險。 

礦物油、甘油或秘可舒栓劑、水溶性造影劑灌腸（Gastrografin或 Hypaque）: 通

常用於嚴重便祕，可以有效軟化糞便，提供腸道潤滑作用，排除糞便阻塞障礙。

磷酸鈉灌腸劑可能發生低血壓、高磷血症、低血鉀或高血鉀、代謝性酸中毒、嚴

重低鈣血症、腎功能衰竭和心電圖改變（QT 間期延長），建議腎功能不良及老年

人避免使用。 

 食品在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

賣過程中，可能面臨各式各樣潛在的污染，食藥署基於

安全評估考量，並參考國內相關科學研究及國際間之管

理規範，針對污染風險較大之食品或特定物質，優先研

訂管制標準，以維護國人食品衛生安全。食藥署已於 2018

年 5月 8日公告「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並

將於 2019年 1月 1日實施，請食品業者依「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之規定善盡自主管理之責任，包括符合「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準則」之管理原則，確認食品原物料符合「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及相關衛生標準後，始得用以進行後續之加工，落實源頭管理。 

現行各類衛生標準種類及項目繁多，例如:「水產動物類衛生標準」、「食品中

真菌毒素限量標準」及「蔬果植物類重金屬限量標準」等，常增加食品業者或衛

生機關查詢之困難，近年來食藥署著手進行衛生標準規範體系之檢討，整合各項

衛生標準中有關重金屬、真菌毒素及其他特定污染物質，集結成「食品中污染物



第 691 期 第 3 頁 

標榜「純天然」的植物染髮劑，真的比較安全嗎? 

 

質及毒素衛生標準」，另配合該標準同時公布「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Q&A」，提供部分食品類別和標準適用說明。 

    政府單位為確保業者販賣之產品符合衛生標準，會定期對市售產品進行抽

驗，若抽驗結果發現超出其衛生標準，根據食安法第 48條，該業者依規定須限期

改正，如屆期不改正者得處以 3萬元以上 3百萬元以下罰鍰。 

坊間流行使用標榜純天然植物染髮劑來染髮，以避

免化學藥劑的傷害，例如選用指甲花來染髮。指甲花粉

（Henna），可使頭髮表面產生暫時性橘紅髮色，非化學

性染髮劑，為髮表著色劑，不屬含藥化粧品管理。不過，

食藥署曾經發現有些市售產品，為使色彩多樣化及強化

染髮效果，標榜純天然植物性染髮劑卻擅自添加化學性

染髮成分，且未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許可證。為確保

消費者使用安全及權益，建議民眾選購產品時務必檢視

產品標示，尤其是顏色鮮豔或染色持久的產品，需特別留意是否含有化學性染髮

劑成分，若含有如對苯二胺（P-Phenylenediamine）等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基準之

染髮劑成分，產品包裝應標示有衛福部許可證字號及完整的使用注意事項，才可

選購及使用。 

食藥署為與國際接軌，已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預告修正「化粧品含有醫療或

毒劇藥品基準中染髮劑成分」，將允許用於化粧品之染髮劑成分修正至 104項，該

公告預計於 2019年 1月 1日實施。為確保消費者使用化粧品之衛生安全，食藥署

會定期監控市售染髮產品添加之染髮劑成分是否符合相關管理法規與標示宣稱。

民眾若想進一步瞭解染髮劑相關資訊，可依「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基準中

染髮劑成分」（路徑：食藥署首頁>公告資訊>本署公告），檢視產品內含之染髮劑

種類；另外使用產品前，應先評估自身體質及肌膚狀況，選擇適當產品或請教專

業人士後再行使用，不可輕信誇大之廣告宣稱。 

如果您在選購及使用化粧品時，發現產品標示不全、甚至使用後產生不良反

應時，可至食藥署「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通報，或撥打通報專

線：02-66251166-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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